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改革局：
本单位（园区运营机构全称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 ），现就申报2025年度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事宜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本单位已充分理解并自愿遵守《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的通知》的全部要求及相关规定。
二、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.《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申请表》；
2.《园区企业信息统计表》；
3.《普惠性租金管理费减免确认书》；
4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5.不动产权证等园区占地面积证明材料；
6.园区运营单位信用报告；
7.其他与本评价相关的所有文件、数据和信息。
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。
三、本单位保证园区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或安全事故，符合申报基本条件。
四、本单位同意并授权贵局及相关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门、机构或个人核实相关信息。本单位愿意配合开展实地核查、专家评审等任何必要的审查工作。
五、本单位已知悉并理解，如存在提供虚假材料、隐瞒事实、伪造数据等失信行为，或发生其他不符合申报条件、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：
1.贵局有权取消本单位本次及今后一定期限内的申报资格；
2.已获评的星级称号将被撤销，授牌将被收回，已获得的扶持资金将被追回；
3.本单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及相应的失信责任；
4.相关信息可能被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。
六、本承诺书是本单位真实意愿的表达，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特此承诺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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